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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 21屆第 22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壹、時    間：民國 114年 4月 25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貳、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二、總經理工作報告。 

三、重要工作執行情形報告。 

  四、114年 3月份本公司「工程、財物及勞務採購查核金額以上案件」

決標月報表報告。 

  五、本公司 113年度董事會績效評估報告(草案)。 

  六、本公司 113年度自編決算報告。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公司113年度營業報告書、盈虧撥補之擬議及自編決算經會

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提請審議。 

說明： 

一、113年度自編決算已於本(114)年3月28日提請獨立董事暨監察

人互動會議討論通過，送交會計師查核並出具財務報告，於

本次董事會議提請審議。 

二、依據公司法第20條「財務報表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規定，

113年度自編決算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

俊源會計師查核竣事，並擬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查核

結果如下：113年度會計師查核後之營業收入為328億4,142萬

7,629元，營業支出為357億1,788萬6,471元，營業損失為28

億7,645萬8,842元，營業外損失為13億3,152萬4,626元；收

支相抵後，稅前淨損為42億798萬3,468元，加計所得稅利益2

億3,370萬6,197元，本期淨損為39億7,427萬7,271元。 

三、本公司為國營事業，決算數依法以審計部審定數為準，如審

定之決算數有修正時，應依審計部審定數修正，修正之數依

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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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本案通過，請依規定程序辦理後續事宜。 

(二)董事意見請經理部門錄案辦理。 

案由二：為高雄澄清湖園區旁新設「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基地，高

雄市政府擬以高雄市鳥松區鳥松段市有地，與本公司第七區

管理處轄管高雄市鳥松區鳥松段土地辦理交換一案，敬請審

議。 

說明： 

一、緣「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基地，使用本公司所有高雄市鳥

松區鳥松段土地，經高雄市政府與本公司協商：原則以雙方

土地辦理交換，不足交換部分由市府向本公司租用，及交換

採分階段辦理。第一階段以本公司3筆土地，交換21筆高雄市

有地，已提報112年12月29日本公司第21屆第5次董事會議決

議通過，並於113年產權交換完竣。 

二、本件為第二階段交換，換出3筆土地不影響供水營運操作，換

入22筆市有地，其中21筆位處澄清湖園區內、1筆為高雄給水

廠出入口，均為第七區管理處現行使用土地，符合本公司辦

理土地買賣及交換作業要點第6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辦理土地交換：(一)因業務需要與政府機關或其他公營事

業交換者。」 

三、同前揭要點第8條規定「本公司買賣或交換土地之價格均應以

市價為準，如有特殊情形者，應專案提報董事會決議。土地

交換雙方應以總價相等為原則，如雙方總價不等時，應補收

或補付其差額。」本次交換，本公司3筆土地已變更為「博物

館專用區」，換入土地為「自來水事業用地」21筆、「農業區」

1筆，均供公共設施使用，奉行政院113年8月5日院授內地字

第1130033148號函准及高雄市政府財政局113年8月8日高市財

政公產字第11304017900號函，以112年公告現值總額作為交

換價值計算基準，已納編114年預算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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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件「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計畫於民國120年完工，121年

開始營運，案內尚未達成交換之公司土地，第七區處刻與高

雄市政府持續協調其他適合本公司未來使用之市有地，儘速

辦理第三階段土地交換。 

五、依本公司辦理土地買賣及交換作業要點第10條規定「本公司

出售或交換土地應先由經理部門就出售或交換理由提報董事

會決議同意」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長暨經理人權責劃分表

三、財務會計及財物15.土地取得：（3）土地產權交換，由董

事會核定。爰提請鈞會審議。 

 

決議：本案通過，請依規定程序辦理後續事宜。 

案由三：檢陳本公司財產自來水HDPE管線「耐用年限」調整會計估計

變動案，敬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

規定與本公司內部控制制度「會計政策與估計變動之流程

(CRM106)」規定辦理。 

二、為應行政院 113 年 2 月 29 日修正「財物標準分類」，新增

「自來水管-聚乙烯材質-耐用年限 50 年(財產號碼 3013002-

14M)」，本公司清查評估既有 HDPE 管線(原帳列財產號碼

3013002-14H；耐用年限 15 年)，符合本次行政院新增「自來

水管-聚乙烯材質-耐用年限 50 年(財產號碼 3013002-14M)」

(CNS-2456-1、2456-2、2456-3、2456-5)之規範者計 27 件，

故擬依會計估計變動流程，將該等財產之耐用年限從 15 年調

整至 50年，並追溯自 114年 1月 1日適用調整。 

三、本案業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度流程規定，提報「114 年第 1 次

獨立董事暨監察人與董事會檢核室、經理部門互動會議」討論，

獲致結論同意原提案財產 27 件中剔除 5 件購置年月早於 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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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6 規範制定時點之財產，其餘財產 22 件續依行政程序提報

4月份董事會議審議。 

四、相關資料並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俊源會計師審查

並出具複核意見書，重點摘要如下:「經檢視尚未達使用年限

之既有HDPE財產清單，推估估計耐用年限變動將使民國114年

度折舊費用減少約16,381,549元，尚未達本事務所依據貴公

司民國114年度預算所預估貴公司民國114年度查核執行重大

性，因此評估尚無重大影響年度綜合損益表之允當表達。」 

 

決議： 

(一)本案通過，請依規定程序辦理後續事宜。 

(二)董事意見請經理部門錄案辦理。 

案由四：檢陳本公司113年度「內部控制制度自行評估報告及內部控制

制度聲明書」1份，敬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依據本公司內部控制制度自行評估作業程序第四點規定

辦理。 

二、本公司113年度內部控制自評係由下而上，逐層逐級採E化作

業依序完成自評結果及簽署內控聲明書，以報告書方式呈現。 

三、本公司各單位依自行評估結果，認為有關內部控制制度之設

計及執行係屬有效，能合理確保營運效果及效率目標之達成。 

四、旨揭報告及內控聲明書業提請114年3月28日召開之本公司114

年第1次獨立董事暨監察人與董事會檢核室、經理部門互動會

議預審通過在案。 

 

決議： 

(一)本案通過，請依規定程序辦理後續事宜。 

(二)董事意見請檢核室錄案辦理。 

案由五：有關本公司「澄清湖風景區委託高雄市政府經營管理」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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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審議。 

說明： 

一、本公司轄管之澄清湖風景區自49年9月1日開放觀光，至今已

超過60年。近年來，因國內遊憩消費習性轉變、園區設施老

舊、本公司缺乏觀光經營專業人才、位於水庫飲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區之開發經營限制等因素，又自102年9月18日起開放

高雄市民免費入園，實際購票人次日益減少。 

二、澄清湖風景區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本公司因財務困難，

無充分經費更新園區老舊設備，又高雄市民免費入園占入園

人數逾9成，難從門票收入回收成本。若交由高雄市政府專業

團隊整體規劃及經營，並與周邊景點串聯，共同推動澄清湖

轉型為結合生態保育、環境教育與休閒功能的世界級生態公

園，與該府合作創造「共好」，打造全民共享的優質遊憩空間，

重回城市發展的核心角色，成為全民皆能親近與享受的自然

公園。 

 

決議： 

(一)本案原則通過，請依規定程序辦理後續事宜；另有關協議書契約內

容，授權經理部門與高雄市政府作進一步的協商。 

(二)董事意見請經理部門錄案辦理。 

案由六：有關台水公司代辦「大安大甲溪聯通管工程計畫」，大甲溪輸

水路大甲溪水管橋、輸水管及后里第一淨水場，請加速趕辦

於115年6月完成通水，以穩定大台中地區供水，請討論。(王

董事藝峰) 

說明： 

一、為因應大臺中地區（含部分苗栗及彰化地區）公共用水需求，

提升大安溪及大甲溪水源之調度彈性，增加臺中地區公共用

水每日25.5萬噸，及提供高濁度備援用水及設施備援，行政

院核定推動「大安大甲溪聯通管工程計畫」，總經費152.18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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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期程為110年至115年(112年10月19日王部長美花(時任)

指示115年6月完成通水)。 

二、大安大甲溪聯通管工程計畫包括大甲溪輸水管及鯉魚潭水庫

第二原水管工程，其中本署中水分署負責執行4標案預計可於

115年6月前完工，台水公司代辦其中要徑「大甲溪輸水路大

甲溪水管橋、輸水管」；及國科會補助「后里第一淨水場」履

約期限至116年6月，已逾計畫期限，為了儘早發揮效益完成，

請台水公司檢討並研議，確保依計畫預定期程於115年6月完

成通水。 

 

決議： 

(一)本案通過，請依規定程序辦理後續事宜。 

(二)董事意見請經理部門錄案辦理。 

肆、臨時動議： 

臨一案由：為提升苗栗縣泰安鄉自來水普及率，建請台水公司於泰安

鄉設置淨水場案，以解決供水困境。(邱董事俐俐) 

說明： 

一、因為我既是公司董事亦是苗栗縣副縣長，有必要在此建議

並提出請求的案子。苗栗縣是全國唯一可提供五大水庫後，

還願意支持第 6 個天花湖水庫開發的縣市，所有內控及內

部協調都是非常費勁的，甚至是賭上一個首長的政治前途，

但即便在此情況下，我還是力勸縣長一定要支持天花湖水

庫的開發，原因在於要做大矽谷，就要有完成的配套，這

不是解決中央的問題而已，同時也解決並提升在地量能，

吸引投資方注意及傾心。 

二、跟各位董監事報告，照理來說苗栗的水資源如此豐沛，泰

安鄉是功不可沒的，苗栗主要水源是大安溪、汶水溪、大

湖溪，汶水溪與大湖溪匯聚成後龍溪，所以其實五大水庫

後再產生第 6 個水庫，都跟泰安鄉有非常緊密的結合，所

謂「吃水果要拜樹頭」，在經濟部提供的資料中，全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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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水普及率是 92.74%，但泰安鄉的普及率僅 2.2%，因為他

們只能使用簡易自來水，每個簡水設施只要一場天災或大

風大雨，不需到颱風等級，只要一個大的巨石滑落，價值

2、3,000 萬元的設備就報銷了，目前自來水已進到泰安鄉

公所，它用的水是從大湖淨水場進來的，其實大湖淨水場

取用大湖溪的水供應給大湖周邊的卓蘭、銅鑼就已經很吃

緊，還要拉管線過來供給泰安，會造成枯水期時三輸的狀

態，2個鄉鎮輸、自來水公司也輸，因為被罵翻了。 

三、再來一點，泰安鄉已連續第 4 年得到金泉獎，且都是金泉

獎裡首獎的第一名，它評估的是環境、美學、服務品質、

周邊景點、在地文化的推廣及永續經營的能力，必須各項

都拿到第一名才有可能拿到金泉獎裡面的首獎-十泉十美

獎，故原鄉對提供水源有貢獻，在溫泉評比項目、地方創

生項目也被中央機關(交通部、觀光局)認定有發展潛力，

在有貢獻、有潛力之下，何忍讓它的自來水普及率僅 2.2%，

因此拜託大家、也建議大家懂得感恩，也做一些回饋給泰

安鄉，請在泰安鄉設置一個淨水場，用後龍溪、汶水溪及

洗水坑這些區塊的水來供應新的淨水場，我有請第三區管

理處試算，原則上經費約 2.9 億~3 億元左右，因為它有不

同的配套，但這是只有淨水場部分。 

四、我願意傾盡所有的資源去協助，甚至在土地方面，我也願

意拐個彎跟國產署、林務署協調撥用土地後再提供給公司。

今天水利署王副署長也在場，請您也拐個彎不要再給簡水

了，但只有簡水的情況下，才能讓台水公司設置淨水場是

有補助的，可否在無自來水延管地區這個案子上，轉個彎

看怎樣能夠解套，因台水公司是政策性的供應者而非經營

者，幾乎是無償供應許多偏鄉用水，也導致虧損連年增加，

如果要天花湖水庫能夠順利推動的話，若在淨水場不協助

台水公司及苗栗縣政府解決偏鄉照顧的話，我也要重新考

慮不要再那麼配合、請縣長一定要支持天花湖水庫，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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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沒有意義。苗栗縣一直供給，但水費、電費也沒比較

低，也有發電廠在境內，尤其是水源的涵養及保持是要犧

牲周邊的發展限制，再次請求大家協助苗栗縣能夠做一個

懂得照顧自己的原鄉，也懂得回饋原鄉，不要讓他們只變

成一個守水者而不是分享者、共享者。 

 

決議：本案請經理部門錄案辦理。 


